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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110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7日第 11009272600號簽准 

壹、 緣起 

本計畫提供在學青年暑假期間於本縣公、私部門體驗之機會及管道，目的為

增加在學青年職場實務經驗、培養正確職場價值觀、人際溝通及互動技巧、瞭

解個人特質及未來職涯發展方向，對本縣產業之發展更為認識，爰辦理本計畫。 

 

貳、 計畫目的 

協助學生透過公部門暑期工讀，獲得從態度、理念到實務面的體驗學習，瞭

解政府部門運作、組織文化及公共政策形成、制定、執行過程，鼓勵青年參與

公共事務，學習政府運作機制，以利規劃未來職涯發展；亦提供私部門暑期工

讀機會，辦理各項多元暑期工讀專案，整合本縣私部門職場資源，共同為在學

青年提供優質的暑期工讀機會，供其累積職涯歷練經驗，為未來進入職場增加

能量。 

 

參、 計畫對象 

一、提供暑期工讀職缺之單位： 

 （一）本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本府教育處所屬各級學校。 

 （二）本縣合法立案之各營利事業。（薪資由營利事業自行提供） 

二、參與暑期工讀之學生 

（一）可報名「本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本府教育處所屬各級學校」者： 

1.現就讀國內各大專校院之在學學生（五專須四年級以上學生、四年制

技術學院現在學之一年級以上學生或二年制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現在學

之一年級以上學生、研究所日間部一年級以上學生），惟本計畫青年年齡

為 29歲以下青年。  

2.具有福利身分者優先錄取（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

殊境遇家庭（110年 8月底前仍有效之證明文件，報名者應為列冊人口）、

曾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影響而減班休息或資遣家庭之子女

者）。 

※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夜校生、假日進修部學生、空中大學學生、研

究生在職專班及當年錄取然尚未就學者請勿報名。 

（二）資格不限：職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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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暑期工讀名額：110年度總額限 387名。 

 

伍、暑期工讀待遇相關說明 

  一、以基本工資月薪，上限 24,000 元/月（每月工作日數上限 22 日），每日 8

小時；依勞工請假規定如有事假者，其薪資計算公式如下：月薪扣除〔日薪 800

元乘以請假天數〕；病假以前列計算標準除以 2 計之。如有「破月遞補上工」或

「未足月離職」者，其薪資計算以日薪 800 元乘以當月實際在職日數。餘未盡

之假別皆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二、工讀生勞保、健保及補充保費個人負擔部分，由用人單位自薪資內扣繳，

惟健保得以原投保資格投保，可不由機關代為加保；膳食及交通由工讀生自理。 

  三、私部門職缺待遇由各單位依法規自行訂定。 

 

陸、暑期工讀審查及進用方式：採「網路報名」與「面試作業」2 階段方式辦理。 

  一、第一階段網路報名： 

      由有意願報名學生逕至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建置之專屬網站註冊並填

寫報名資料，經審核資格符合者始得進入面試作業，合格名單將於 110 年 06 月

初公告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網站及屏東縣青年創業服務網網站，並以 Email

進行通知。 

  二、第二階段面試作業： 

1. 由學生於專屬網站自行選擇並排序三個志願體驗單位。各職缺均有資

格限制，工讀生依符合資格職缺填寫志願；如有特殊專長之職缺，可

於面試時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2. 採開放式面試作業，由用人單位與報名者雙方進行面對面對談。 

3. 錄取後，不得要求更換工作單位及場所，違者將取消錄取資格。 

4. 請依本簡章應徵資格之身分別選擇可參與面試的職缺 A 或職缺 B 進行

面試，並自行列印並攜帶檢核表（含切結事宜）與會，如身分別不符

該職缺資格，經查屬實，已錄取者撤銷錄取資格。該檢核表於面試當

日由用人單位收授留存。 

5. 邀請公正人士或本府政風人員監督，以昭公正。 

6. 錄取名單將於面試結束後當日現場公佈，並於110年06月底公告錄取、

遞補錄取、備取名單於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網站。 

7. 經錄取之工讀生若於報到日上午 08:30 前無故未辦理到職手續者，視同

自願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申覆或提出疑義。 

  三、私部門職缺由各單位依法規自行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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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配合事項 

  一、用人單位 

1. 須指派督導業師或相關人員參加本計畫相關活動，指導辦理工讀生報到、

工作說明及相關規範、引導認識暑期工讀環境及夥伴，以及暑期工讀相

關教學和工作期間內工讀生產生之工作或人際溝通等相關事宜。 

2. 工讀生報到後，與工讀生簽署契約書一式 3 份，除工讀生、用人單位各

留存 1 份外，最遲應於暑期工讀開始日起 7 日內，連同錄取學生報到時

繳驗之錄取通知檢核表，備文檢送 1 份予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青年事

務科(屏東市中山路 61 號)。另掃描傳送用印後之契約書(含勞健保與勞退

加退保單，健保未加保於用人單位者須另行提供健保放棄加保聲明書等)

電子檔予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青年事務科承辦人查收。 

3. 辦理工讀生暑期工讀期間勞健保與勞退加退保，以及暑期工讀薪資核算、

請款、撥款、差勤管理等相關事宜，核銷時並請檢附工讀生差勤表。 

4. 工讀生於暑期工讀期間學習態度、配合度不佳者(如：無正當事由違反用

人單位規定，或恣意中斷暑期工讀時間且未告知並取得用人單位同意者)，

用人單位得隨時停止其體驗期間並核算到職至離職當日之薪資，並函知

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青年事務科知悉。惟後續是否依照當時面試錄取

人員備取名單另行增聘工讀生，請用人單位視所餘期程及業務性質自行

決議、連繫並辦理相關進用事宜，然新聘之人員仍應繳交前開所需文件，

並函知業務單位知悉。 

5. 若業務單位另有其他須請用人單位配合事項，用人單位應積極配合並依

限繳交應繳文件，若有配合度不佳或態度消極者，業務單位可視情況停

止其未來 1-3 年參與本計畫與相關活動。 

6. 各局處應擔任並協助彙整本府二級機關暨所屬機關單位（含學校、戶政

事務所、地政事務所等）職缺調查、訊息傳遞、薪資核算與爭議排解等

相關行政事宜之聯繫窗口，若有配合度不佳或態度消極者，業務單位可

視情況停止該局處及其所屬機關單位未來 1-3 年參與本計畫與相關活

動。 

  二、工讀生 

1. 報到時應自行列印並繳交錄取通知檢核表予用人單位，並請攜帶個人印

章以利與用人單位簽署契約書(一式 3 份)。 

2. 接受用人單位相關規範，依既定暑期工讀時間全程參與，參加用人單位

指定之相關教學、訓練或講習，完成暑期工讀工作，不得無故恣意中止

體驗或遲到早退。 

3. 經用人單位依本計畫柒之一之 4 停止工讀者，本府將依用人單位通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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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除行文函知家長及就讀學校外，未來 1-3 年內不得參與本府提供之

暑期工讀相關活動。 

4. 本計畫為暑期工讀活動，與一般大專院校所需之服務時數和實習需求不

甚相同，為免認定爭議耗損行政效率，本府一律不受理及核發相關時數

或認證。 

5. 若有其他新增之配合事項，應積極配合用人單位所需辦理。 

6. 本計畫結束後 7 日內應繳交 1,000 字以上之工作心得報告。 

  三、私部門職缺由本府不定時派員督導關心。 

 

捌、其他應注意事項 

1. 如遇天然災害、不可抗力之因素，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影

響，而導致面試日程、地點或進用作業方式更動，將公布於屏東縣政府

全球資訊網、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全球資訊網與屏東縣青年創

業服務網，本府另將以 Email 進行通知，請自行上網查詢確認，若因未

自行查詢導致無法參與者，本府不負擔任何責任。 

2. 為防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傳染風險，參加第二階段面試之

青年學生，如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者，應儘速就醫，不得參加面試活動。

若有不適症狀卻未告知，致有感染疑慮發生者，將立即取消面試資格，

不得申覆或提出疑義。 

3. 參與暑期工讀之一般身分青年學生薪資，依規定將計入當（110）年度家

戶年所得中，請審慎評估是否參與本計畫。 

4. 有關報名甄選之相關諮詢方式： 

  (1) 屏東就業服務台－聯絡電話：08-7558048 轉 520-522。 

      (2) 屏南就業服務台－聯絡電話：08-8780002。 

5. 簡章及暑期工讀職缺表可於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網站及屏東縣青年創

業服務網下載，為落實環保政策，恕不提供紙本資料。 

 

玖、預期效益 

  一、協助學生透過實務體驗認識公部門工作環境，及公共服務的性質，增進

職業性向試探機會，培養職涯規劃的知能，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二、協助用人單位培育人才，並藉暑期工讀青年分享提升公部門服務形象。 

  三、預定媒合暑期工讀人次達刊登職缺人次之 8 成。 

 

拾、經費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屏東縣政府。 

拾壹、獎勵：年度計畫結束後，函請各機關依權責給予相關人員敘獎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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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工作期程 

時間 內容 

每年 5-6 月 辦理工作籌備會、工作說明會、工讀生

報名、公告初審合格名單、面試作業、

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寄發錄取通知單 

每年 7 月 工讀生向用人單位報到 

每年 7-8 月 暑期工讀期間 

(8 月初核銷 7 月份薪資，9 月初核銷 8

月份薪資) 

每年 8/31 進用人員離職日 

 

拾參、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